	寞內花園山莊
	               訂 房 確 認 單

	訂房日期
	
	房      型
	

	住宿日期
	
	
	

	訂房姓名
	
	身份證字號
	

	生　　日
	
	住宿券號碼
	

	住　　址
	

	聯絡電話
	
	行動電話
	

	寞內花園山莊 提醒您：
    ＊提醒您!在您匯款之前請務必詳細閱讀下述訂房須知，如對下列規定有任何疑義，建議您應事先致電 

　　  本山莊訂房組進行確認後再行匯款，已保障您的權利。

    ＊住房（check in ）時間為下午3：00以後　＊退房（check out）時間為中午11：00以前。
    ＊住宿券使用規定：依住宿券使用須知規定為主。
＊更改訂房訂單：

1． 登記住宿日3天內(不包含入住當天)，恕不接受訂單取消或訂單延期。
2． 單筆訂單若延期限更改乙次，保留訂金期限為半年，採用延期之訂單恕不接受退款動作。
＊特殊取消訂房處理（因不可抗力因素引響）

1． 登記住宿當日 若飯店所在地發生不可抗力之因素，如遇地震導致交通中斷、或中央氣象局發佈陸上颱風警報等..（以飯店所在地縣市政府頒布狀況為判定準則），請以電話聯絡本山莊客服人員，本山莊可接受訂房延期或取消，已付訂金可選擇保留六個月內使用；若需退款則扣取手續費每房$100元，餘額全數退還至訂房者。
＊取消訂房注意事項：

1． 旅客於住宿日當日取消訂房者，扣除已付訂金 100%。

2． 旅客於住宿日前一日取消訂房者，退還已付訂金20%。

3． 旅客於住宿日前二至三日取消訂房者，退還已付訂金30%。

4． 旅客於住宿日前四至六日取消訂房者，退還已付訂金40%。

5． 旅客於住宿日前七至九日取消訂房者，退還已付訂金50%。

6． 旅客於住宿日前十至十三日取消訂房者，退還已付訂金70%。      
    此取消訂房規定乃依據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公告之條例相關規定為主。
＊旅行業代替旅客訂房：

      １‧將須依本山莊之訂房所有相關規定。

＊其他：為維護您訂房之權益，務請確實填寫訂單各欄位之資料．本網站保有對不實訂單（訂單資料填寫不 

        實或錯誤，經以電話聯絡均無法確認訂單內容者）之逕予取消權。
＊注意：本山莊訂房採用電腦紀錄，訂房後三天內無傳真此訂房單者電腦將自動取消訂房，不做個別通知。 

	貴賓簽名欄
	
	請貴賓詳讀以上住房須知，若同意以上規定，請簽名回傳本山莊訂房組。

	匯 款 收 據 張 貼 處 或 匯款時間、金額及匯款帳號後6碼



匯款完畢後請將匯款收據貼於上面空白處，傳真到049-2803812　清境寞內花園山莊收
E-mail：mone568@yahoo.com.tw
	銀行代號：007　帳號：424-50-329424               銀行：第一銀行-太平分行　戶名：張伍義


	※各位貴賓請注意：此訂房確認單為有效憑證，為保障您的訂房權益，所有訂房、取消訂房皆以此張訂房確認單為依據！謝謝您的配合，並誠摯歡迎您的蒞臨！


